
中办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学习教育

新华社北京 2月 2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以下简称学习教育）。学习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

把手”为重点，于 2026 年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

《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

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

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通知》强调，学习教育要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

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要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通过督促检查、

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映等途径，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

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坚持与中央巡视整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整改、“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等相结合，边查边改、

立行立改，对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持续推动整改落实。做好建章立制，深入

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

订。要坚持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

效接受群众评判；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

任。结合不同层级、地区、领域、行业实际，加强分类指导。做好宣传引导，力

戒形式主义。


